
 

山西省合伙企业入伙协议 

根据《合伙企业法》及本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的有关规定，        合伙企

业全体合伙人于      年    月   日召开了合伙人会议。会议由全体合伙人参

加，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作出以下决定： 

1、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同意      入伙、成为       合伙企业的有

限合伙人（或：普通合伙人）。新合伙人需按合伙协议履行出资义务。 

2、新合伙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出资方式及出资额： 

      ，出资方式为      ，出资额为       万元。 

3、订立本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已经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了原合伙企业的

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4、入伙的新合伙人按《合伙企业法》和修改后的合伙协议享有权利、承担

责任。 

5、新合伙人是普通合伙人的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新合伙人是有限合伙人的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

责任。 

6、本协议原件合伙人各持一份，并报合伙企业登记机关一份。本协议经新

合伙人和原合伙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盖章） 

新入伙人签字、盖章： 



 

 

原全体合伙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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